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天津市税费征收保障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天津市税费征收保障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6月20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税费征收保障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税费征收管理，切实维护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税源费源，促进本市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单位、各级税务机关依法依规开展税费征收保障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税费，是指依法由本市税务机关统一征收的各项税收、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
第四条　税费征收保障工作应当坚持党的领导、政府统筹、税务主责、部门合作、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原则。
第五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税费征收保障工作的组织协调，建立健全税费征收保障工作机制，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落实税费征收保障措施，提供必要的场所和人力物力支持。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税费征管服务、税费政策宣传、争议处理化解、信息采集等工作。
第六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支持、协助税务机关依法履行职责。

第二章　信息共享

第七条　税费信息共享实行目录管理。税务机关负责组织税费信息共享目录的编制、发布和更新等工作，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积极配合。
第八条　税费信息依托本市政务数据共享平台共享，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税费信息共享目录依法提供相关信息；税费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九条　税费信息共享一般以电子数据方式进行，暂无法采取电子数据交换的，可采取介质交换、邮件交换、纸质交换等方式。
第十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对提供的税费共享信息及时维护和更新，确保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第十一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依法对获取的税费信息加强管理，确保信息安全，不得将税费信息用于履行法定职责之外的其他用途，不得违法向第三方披露。
第十二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加强智能化大数据分析，不断强化税费信息在经济运行研判和社会管理等领域的深层次应用。根据税费信息比对分析情况，研究制定培育和巩固税源费源基础的支持政策，提供优化服务和强化监管的有效指引。

第三章　税费征缴协作

第十三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税费相关违法行为或者税费优惠对象不再符合法定优惠条件等情形的，应当及时告知税务机关。
第十四条　个人转让股权办理变更登记的，市场监管部门应当查验与该股权交易相关的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经查验已经履行申报缴纳义务的，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为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第十五条　规划资源、生态环境、水务等有关部门和单位与税务机关应当建立工作配合机制，保障本市资源税、环境保护税、耕地占用税等的征收管理。
税务机关发现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数据资料异常或者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申报纳税的，可以依法提请相关部门进行复核。
第十六条　税务机关因确认纳税人、缴费人享受税费优惠政策条件，需要发展改革、科技、住房城乡建设、工业和信息化、规划资源、生态环境、应急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予以支持。
第十七条　税务机关因涉税财物价格不明、有争议或者其他原因需要价格主管部门协助认定的，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予以协助。
第十八条　人社、医保部门和税务机关要完善社会保险费征收等工作的协作机制，在跨部门业务联办、联合执法、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加强协作配合。
第十九条　非税收入划转税务机关统一征收的，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应当向税务机关提供缴费项目、缴费人、计费依据、应缴金额等信息，税务机关依法办理非税收入的征收。
税务机关应当向财政部门报送非税收入征缴情况，并根据业务主管部门需求反馈征缴明细信息；对欠缴、少缴非税收入的，税务机关应当按规定做好催缴工作，相关业务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提供协助。
第二十条　税务机关依法查询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开立账户的情况时，有关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予以协助。
第二十一条　税务机关与公安机关应当健全派驻联络机制，实现税警双方案件信息互联互通和联合办案制度化、信息化、常态化。
第二十二条　市级税务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纳税人、缴费人信用信息归集、评价和发布工作机制，将归集的信用信息、产生的评价结果推送至本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依法将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开。
税务机关应当健全纳税人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工作机制，发挥纳税信用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四章　税费服务支持

第二十三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健全本市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和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相关工作机制，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便捷、高效服务。
第二十四条　税务机关应当进一步完善税务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公开税费政策、纳税缴费流程、服务规范和权利救济等事项。
第二十五条　税务机关应当引导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为纳税人、缴费人规范提供精细化、便捷化、个性化服务。

第五章　保障监督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检举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税务机关受理投诉、检举后应当及时调查，依法处理，同时为检举人保密。
第二十七条　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向市、区人民政府报告税费征收保障工作情况，全面反映有关部门和单位税费征收协助工作情况。

第六章　附则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